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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20000吨/年3，4-二氯苯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

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20000吨/年3，4-二氯苯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等材料收悉。应你公司申请，池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2023年11月29日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并公示，现将《报告书》审批意见函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20000吨/年3，4-二氯苯胺项目位于池州东至化工园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拆除厂区1.5万吨/年邻苯二胺清洁化生产技改项目实施后闲置的仓库二、化碱棚、加硫及中间处理车间等构筑物及设备，新建1座3，4-二氯苯胺生产车间，布设1条氯化生产线、1条氢化生产线，利用原邻苯二胺联产大苏打车间作为项目切片包装车间，依托现有公辅、储运及环保工程，形成年产20000吨3，4-二氯苯胺生产产能。项目总投资为30071.0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2033万元，约占总投资的6.8%。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于2023年2月21日以池经信技术〔2023〕12号文对项目予以立项备案。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一）主体工程：

（1）3，4-二氯苯胺主车间：新建1条氯化生产线、1条氢化生产线，主要工艺为氯化、一次水洗、碱洗、二次水洗、精馏、氢化、过滤、分水、精馏、树脂再生、废气吸收、两效蒸发等；氯化生产线布置1台配料釜、16台氯化釜、4套水吸收装置、3套碱吸收装置、3套树脂吸附装置、3台水洗釜、1台碱洗釜、1套两效蒸发装置、1套3，4二氯硝基苯精馏装置；氢化生产线布置8台加氢釜、2台催化剂过滤器、1套3，4-二氯苯胺精馏装置；另新建1套甲醇精馏装置。

（2）切片包装车间：依托原邻苯二胺联产大苏打项目闲置大苏打车间，新建1条切片包装生产线，用于精馏后产品的切片和包装。
（二）公辅及储运工程：

（1）依托厂区现有办公楼、机修车间；（2）依托厂区现有供水、供电、供热系统；（3）依托现有冷冻、空压系统，新建1座循环水站；（4）依托现有原料成品仓库，新建项目储罐区，布设6座340m3储罐，分别为硝基氯化苯原料中间罐、3，4-二氯硝基苯产品储罐、3，4-二氯苯胺产品储罐、8%次氯酸钠副产储罐、38%三氯化铁副产储罐、废水储罐。
二、原则同意《报告书》的技术评审意见和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你公司应严格按照《报告书》中所列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开展建设和运营。

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一）切实加强全厂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设计建设和维护管理。（1）氯化废气经“氯化液喷淋冷却回收+三级水吸收+三级碱吸收”处理；氯化精馏不凝气经“泵前两级热水冷+氯化液喷淋冷却回收+一级水吸收”处理；加氢精馏不凝气经“泵前两级热水冷+氯化液喷淋冷却回收+一级水吸收”处理；储罐呼吸废气经管道收集后经氯化液喷淋塔冷；甲醇精馏不凝气经“泵前一级循环水冷+一级冷冻水冷+一级水吸收”处理；处理后的氯化废气、氯化精馏不凝气、加氢精馏不凝气、储罐呼吸废气、甲醇精馏不凝气合并通过1根25m高的排气筒（DA035）排放；（2）加氢泄压废气经“缓冲沉降罐”处理后通过1根25m高的排气筒（DA036）排放。  
项目工艺废气中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氯气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1中标准要求，硝基苯类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氯化氢厂界无组织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3中的相应标准；非甲烷总烃厂界无组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相应标准；非甲烷总烃厂内无组织监控浓度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C.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二）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的原则设计、建设和使用厂区排水系统，污水管网可视化设计。

项目碱洗废水、加氢废水经树脂吸附预处理，尾气吸收废水经“树脂吸附+袋式过滤器”预处理后，汇集树脂再生废水、地坪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等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厂区总排口外排废水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直接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523-2008）标准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许可〔2013〕185号《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批复》标准从严的限值要求。
依托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生化调节+水解酸化+接触氧化+沉淀+混凝沉淀+生物滤池+沉淀缓冲+臭氧氧化消毒，处理规模为5000m3/d。
（三）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高噪声设备尽可能远离噪声敏感区。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体废物的产生、运输、贮存、处理和处置应实施全过程控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场所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相关要求进行建设；氯化精馏重馏分焦油、氯化结晶低油、加氢精馏重馏分焦油、废大孔树脂、加氢废催化剂、废包装材料等危险废物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危废暂存间（依托现有，1128.9m2）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规范建设；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应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的通知》（环办〔2015〕99号）要求强化管理，特别是临时贮存、转运等环节的防治措施；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四、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应坚持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绿色有序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工艺路线和设计方案，强化各装置节能降耗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做好与厂区现有项目及设施的有效衔接；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做好厂区绿化工作。

（二）注重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施工产生的废水收集处理后回用于施工现场降尘用水，不外排；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应满足《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及《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等要求；施工期环境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要求；建筑垃圾应分类处理，尽可能回收利用；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制度。

（三）加强项目日常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公司应建立健全包括环境风险预防在内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设置专门环保管理机构，落实专职环保技术人员并加强能力培训；强化污染防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规范设置排污口；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记录应真实、有效、及时；按照规范制定企业自行监测方案，配备必要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或委托资质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各类原辅材料运输、贮存、使用过程中的管理；设置事故废水切换截断装置，并与现有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3000m3）联接，确保发生事故时，事故废水不进入地表和水体。
（四）加强地下水和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按分区防渗原则，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控。严格落实厂区建构筑物防渗措施，特别是可能因渗漏对地下水水质产生影响场所的防渗措施，避免对地下水水质产生影响；制定地下水监测计划，发现地下水受到污染时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措施阻断污染源，防止污染扩延并清理污染；合理设置地下水监测井。

（五）严格落实环境防护距离和总量控制要求。（1）根据《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防护距离包络线图设置环境防护距离，你公司应关注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环境敏感建筑（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变化，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规划控制工作；（2）项目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废气污染物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不得超过1.91t/a；废水污染物中COD、NH3-N总量控制要求纳入厂区污水处理厂总量控制指标统一管理。

（六）加强现有设备拆除过程污染防治。拆除活动应严格按照环境保护部公告78号《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的相关要求，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防治措施，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七）加强重点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管理。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水处理等环保设备设施启动、停运、检修或改（扩）建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要求。

（八）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含电子版）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项目若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报告书》应重新审核；若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或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报告书》应重新报批。

（九）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相关要求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将《报告书》中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排放清单及其他有关内容载入排污许可证；项目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前不得投入试生产或试运行。

（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生产或试运行前应及时告知我局和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正式投入生产（运行）前应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运行）。

东至县生态环境分局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请东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认真落实属地责任，督促建设单位各项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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